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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张掖市市委办公室文件

市委办发〔2021〕68

中共张掖市委办公室 张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张掖市支持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市委各部门，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

各人民团体，省属驻张各单位：

现将《张掖市支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印发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中共张掖市委办公室 张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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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支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加快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

决策部署，为张掖全域旅游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提供坚强有力保障，

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措

施：

第一条 财政资金引导。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 6000

万元的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其中市级财政不少于 2000万元，

主要用于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宣传营销、品牌创建、产品开发、

精品力作、公共服务体系配套等工作的奖励补助，并将部分资金

作为引导基金，支持全域旅游提质增效。奖补资金按属地原则，

直管县奖补资金市级不承担，甘州区由市区两级财政按 2:8比例

分别承担。

第二条 引客入张奖励。（一）组团奖励。旅行社组织游客乘

专列来张旅游、停留 2天 1晚、游览 3处以上有门票收费景区、

观看 1场以上大型演出剧目，一次性组织 400人、600人、800

人以上的，每列分别奖励 1万元、2万元、3万元；通过直航飞机

一次性组织 50人以上的，每人奖励 300元。（二）年度奖励。旅

行社组织游客来张旅游符合组团奖励条件，年度累计人数达到

2000人次、3000人次、4000人次、5000人次的，一次性分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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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 2万元、3万元、4万元、5万元。其中，旅行社组织境外游客

来张旅游，年度累计人数达到 2000人次、3000人次的，一次性

分别奖励 4万元、6万元。（三）冬春奖励。旅行社冬春淡季组织

游客来张旅游，按照（一）的标准上浮 10%奖励，但组团和年度

不实行叠加。（四）地接奖励。年度地接旅游人数排名前 6名的旅

行社，给予一次性年度地接贡献奖励。第一名给予 8000元奖励，

第二、三名分别给予 6000元奖励，第四、五、六名分别给予 4000

元奖励。

第三条 引节引赛入张奖励。对参加非政府组织的节庆赛事

活动，市外人数达到 500人、1000人以上，在张住宿 1晚以上，

且在省级以上媒体投放宣传报道不少于 50条、100条的，对主办

或承办方投入的宣传营销、运营管理、设施搭建等费用，按比例

不超过 5%、10%，总额不超过 5万元、10万元给予一次性奖励。

第四条 引会入张奖励。除行政事业单位外的其他组织和企

业自主在我市举办文化旅游类会议、商务会展、学术交流等活动，

会议安排在四星级以上饭店、住宿 2晚以上、参会省份不少于 20

个的省级以上国内会议，市外参会人数达到 100人、200人、300

人以上的，分别给予 1万元、3万元、5万元的奖励；参会国家、

地区不少于 6个的国际会议，外宾参会人数达到 50人、80人、

120人以上的，分别给予 2万元、4万元、7万元的奖励。对世界

五百强企业、有重大影响或特大规模的会议，可以适当提高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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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但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 10万元。

第五条 引展入张奖励。（一）招引奖励。由非政府主办，拟

规律性定期在我市举办的集展示文化旅游类产品和技术、拓展销

售渠道、传播品牌理念、投资洽谈交流为一体的展览会（不包括

书画摄影艺术展、成就成果展等），按实际支出额度的 5%予以奖

励。（二）会展宣传推广奖励。对文化旅游企业自主赴境内外三线

以上城市参加省级以上政府或行业组织举办的各类文化旅游交易

会、展销会、博览会、宣传推广会、招商引资会、旅游商品大赛

的（不包括统一参展活动），给予展位费 30%的补助，单个企业每

年补助上限不高于 3万元。

第六条 引摄入张奖励。（一）在张掖取景拍摄奖励。对已公

开发行，以张掖为主要外景地、显著展现张掖自然人文景观和城

市名称，且作品总时长不少于 30分钟、呈现张掖镜头总时长在

10分钟以上的影视作品，给予非政府方的第一出品方每分钟 1000

元，最高不超过 10万元的奖励。（二）优秀影视作品奖励。对以

张掖为主要外景地、显著展现张掖自然人文景观和城市名称或张

掖本土影视公司拍摄的影视作品，获得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

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上海电

视节白玉兰奖的原创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等作品（不含个人奖）

给予最高 100万元的奖励；对获得国际 A类电影节和丝绸之路国



—5—

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奖项的，给予 20万元的奖励；入围的，给予

5万元的奖励；获得国际 B类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奖项的，给予 10

万元的奖励；入围的，给予 2万元的奖励。同一作品按就高不重

复原则享受奖励。

第七条 引演引艺入张奖励。（一）招引奖励。对社会机构、

文化类企业自主引进省级文艺院团来张进行演出，对每场演出演

员在 30人以上，演出时长在 60分钟以上的，每场补助 2万元。

对引进国家级文艺院团来张进行演出，对每场演出演员在 25人以

上，演出时长在 60分钟以上的，每场补助 3万元。（二）优秀作

品奖励。社会组织依据我市民族民俗、风土人情等创作戏剧、曲

艺、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文学等作品，获得中国戏

剧奖、中国曲艺牡丹奖、中国杂技金菊奖（不含个人奖）等国家

级奖项的，一次性奖励 50万元；获得中国音乐金钟奖、中国舞蹈

荷花奖、中国美术奖、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中国书法兰亭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一次性奖励 20万元。

第八条 旅游品牌创建奖励。当年新评定为省级、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的，分别给予 20万元、100万元奖励；被评定为文旅康

养省级、国家级示范园（区）的，分别给予 20万元、60万元奖

励；获评国家 4A级、5A级旅游景区的，分别给予 20万元、100

万元奖励。成功申报国家地质公园和世界遗产、世界地质公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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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给予 20万元、100万元奖励；获评省级、国家级乡村旅游镇

的，分别给予 10万元、20万元奖励；获评省级、国家级乡村旅

游村的，分别给予 5万元、10万元奖励。达到《旅游民宿基本要

求与评价》（2021版）丙级标准民宿的，一次性奖励 2万元；达

到乙级标准民宿的，一次性奖励 5万元；达到甲级标准民宿的，

一次性奖励 10万元。

第九条 旅游饭店评星定级奖励。获评国家四星级、五星级

旅游饭店的，分别给予 20万元、100万元奖励；获评国家银叶级、

金叶级绿色旅游饭店的，分别给予 3万元、8万元奖励；获评银

鼎级、金鼎级主题旅游饭店的，分别给予 4万元、6万元奖励。

第十条 文创商品研发生产奖励。在文旅主管部门主办的文

创商品评比中，获国家级金、银、铜奖的，分别给予 5万元、3

万元、1万元奖励；获省级金、银、铜奖的，分别给予 1万元、

5000元、2000元奖励。

第十一条 4A级景区免费游览奖励。对非政府组织的，在张

参会、办节、办赛、办展、演出、拍摄时长超过 4天以上，住宿

超过 3晚的与会人员，享受 4A级重点景区（平山湖、马蹄寺、

大佛寺、焉支山）免收门票的优惠政策。

第十二条 金张掖“文旅年卡”优惠。整合 21家旅游景区和

文化旅游场馆（其中：旅游景区 7家、博物馆 4家、文化旅游体

验性场馆 7家、影院 2家、演出剧目 1场），推出售价 200元的金



—7—

张掖“文旅年卡”。持卡人全年可在上述景区、场馆低价享受游览

景区、体验场馆、观看剧目、电影等的优惠。

第十三条 其他。（一）对已享受国家和甘肃省同类政策支持

且达到市级支持政策奖励补助资金额度的，不再重复奖励；已享

受市级其他同类扶持政策的，不再重复奖励；符合多个奖励条件

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给予奖励（根据甘肃省“引客入甘”政策

兑现要求，“引客入甘”政策兑现以“引客入张”政策兑现为基础，

因此“引客入张”政策可同时享受省级、市级补助）。（二）张掖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于本措施公布之日的次年第一季度开始，组

织第三方人员对申报及附件资料进行核查，结合实地评估，进行

综合评审，提出奖励补助方案，报经市政府审核批准后，进行网

上公示。公示无异议的，按规定发放奖励。（三）本办法由张掖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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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张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1月 29日印发

共印 75份


